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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十六修订版)和联合国《关于危险货

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中与硝化纤维素类物质相关技术内容一致。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南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利兵、韩伟、于艳军、胥传来、周磊、赵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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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化纤维素类物质危险特性分类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态退敏爆炸品中用水或酒精湿润稀释硝化纤维素后所形成的均匀混合物危险性分

类试验的原理、仪器、测定、结果计算、分类。
本标准适用于固态退敏爆炸品中用水或酒精湿润稀释的硝化纤维素混合物的危险特性分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十六修订版)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态退敏爆炸品 soliddesensitizedexplosives
用水或酒精湿润或用其他物质稀释形成的一种均匀固态混合物以抑制其爆炸性质的爆性物质。

3.2 
爆炸性物质 explosivesubstances
自身能够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气体,其温度、压力和速度高到能对周围造成破坏的物质。烟火物质即

使不放出气体也包括在内。

3.3 
硝化纤维素 cellulosenitrate
纤维素的硝酸酯,分子式以C6H7O2(ONO2)m(OH)3-m(m =1~3)为特征的化学品。

4 原理

用差重法对样品中的稀释剂水或乙醇含量进行测定,确定硝化纤维素固态退敏爆炸品中稀释剂的

含量,按照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十六修订版)和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

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对硝化纤维退敏爆炸品混合物危险性进行分类。

5 仪器

5.1 分析天平,精确至0.0001g。

5.2 铝皿。

5.3 密闭蒸气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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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烘箱,控温范围常温至250℃,控温精度±1℃。

6 测定

警告:本试验具有潜在爆炸危险性,试验场地应满足相关爆炸性物品试验要求,试验人员应具备必

要的安全知识及其安全防护。为确保试验人员的安全,试样用量应在满足试验精度和准确度的前提下

进行最小秤样量试验。
准确称取5g~15g(精确到0.0002g)硝化纤维素-水混合物或硝化纤维素-乙醇混合物,置入干燥并

处理干净的铝皿(5.2)中。将含样品的铝皿放入到密闭蒸气浴(5.3)上2h,之后放入温度恒定在100℃~
105℃的烘箱(5.4)中1h。将铝皿(5.2)从烘箱(5.4)中取出以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待质量恒定后称量。

7 结果计算

样品中水分、乙醇或其他溶剂的含量按照式(1)进行计算:

w=
mA-mB

mA
×100% …………………………(1)

  式中:

w ———试样中水分、乙醇或其他类型熔剂的含量,质量分数(%);

mA———干燥之前的称量质量,单位为克(g);

mB———干燥以后质量恒定的称量质量,单位为克(g)。

8 分类

按照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十六修订版)和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

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修订版),硝化纤维素退敏爆炸品类物质危险特性的分类应符合表

1规定。

表1 分类方法

UN编号 类别或项别 包装类别
指标

含量/% 20℃物理状态

2555 4.1 Ⅱ w水≥25 固态,退敏

2556 4.1 Ⅱ w酒精≥25 固态,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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